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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于2011年6月17-19日举行，为帮助考生更好的复习，百考

试题特别整理了2011年注册税务师考试税务代理实务辅导：

第九章(1)辅导资料供考生参考。 相关推荐：#0000ff>2011年

注册税务师考试税务代理实务辅导汇总 第一节 土地增值税纳

税申报代理实务 一、土地增值税计算方法 土地增值税按照纳

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适用的超率累进税率计算

征收。计算公式是： 应纳税额=土地增值额×适用税率-扣除

项目金额×速算扣除系数 [例9-1]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建造一幢

普通标准住宅出售，取得销售收入1000万元(假设城市维护建

设税税率为7%，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3%)。该公司为建造普

通标准住宅而支付的地价款为100万元，建造此楼投入了300

万元的房地产开发成本(其中：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40万元

，前期工程费40万元，建筑安装工程费100万元，基础设施

费90万元，开发间接费用40万元)，由于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同

时建造别墅等住宅，对该普通标准住宅所用的银行贷款利息

支出无法分摊，该地规定房地产开发费用的计提比例为10%

。则其应纳税额计算如下： (1)确定转让房地产的收入为1000

万元。 (2)确定转让房地产的扣除项目金额： ①取得土地使用

权所支付的地价款100万元. ②房地产开发成本为300万元. ③

房地产开发费用为(100 300)×10%=40(万元). ④与转让房地产

有关的税金为： 营业税：1000×5%=50(万元) 城建税：50

×7%=3.5(万元) 教育费附加：50×3%=1.5(万元) ⑤从事房地



产开发的加计扣除金额为： (100 300)×20%=80(万元) ⑥转让

房地产的增值额为： 100 300 40 50 3.5 1.5 80=575(万元) (3)转让

房地产的增值额为： 1000-575=425(万元) (4)增值额与扣除项

目金额的比率为： 425÷575=73.91% 应纳土地增值税税

额=425×40%-575×5%=141.25(万元) 相关推荐： #0000ff>2011

年注册税务师考试税务代理实务辅导汇总 #0000ff>2011年注册

税务师考试税务代理实务串讲班讲义汇总 #0000ff>2011年注册

税务师考试预习辅导资料大汇总 热点关注： #0000ff>2011年

注册税务师考试报名时间汇总 #0000ff>2010年注册税务师考试

合格证领取时间汇总 #ff0000>>>>百考试题正式启用新域

名100test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